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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书园等：

共享经济时代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机遇与监管探析

邱书园，姚梅芳，葛宝山
（吉林大学 管理学院，长春 130022）

摘 要：共享经济时代，互联网金融发展是一个新命题。由于互联网金融与共享经济相融相通的特性，决定了互联网金融是受

共享经济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共享经济向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深入渗透、全面融合及再次创新，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发展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合规健康的发展，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对共享经济与互联网金融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与探

讨。其次，总结了共享经济时代我国互联网金融企业发展面临的时代机遇，具体表现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融资需求强

烈，需求带动成长；监管体系日益完善，合规发展的基调确定，为共享经济发展提供了体系保障；理财需要和消费升级，推动行

业持续变革。最后，为促进互联网金融的有序发展，指出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监管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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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以互联网技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

术蓬勃发展，给社会带来了一场更加深刻的变革，而且加快了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催生了经济增

长的新业态，展现出广阔前景和无限潜力。自 2014年以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连续 3次提到共享

经济，连续 5年提到互联网金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多次讲话中都反复提及要发展共享经济新业态，促进互

联网金融的合规健康发展，充分显示了党和政府对共享经济、互联网金融的高度重视。从不同年份政府工作

报告措辞的变化可以看出，政府对共享经济和互联网金融行业认识的不断深化、对监管体系的不断健全，其

中对互联网金融的要求从 2014年、2015的“促进健康发展”，到 2016年、2017年的“规范发展、警惕风险”，到

2019年我国“十四五规划”对金融监管提出了多方面具体要求，将逐渐形成新的监管思路和管理模式，为这

种新生业态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撑。互联网金融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国家的重视及政策发力，而共享

经济作为新型经济发展形式，给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张岱，2018）。共享经济时代，互联

网金融迎来了哪些机遇，如何抓住这些机遇，并在共享经济的助力下实现更好发展，是亟待探讨的问题。

二、共享经济与互联网金融的关系分析

（一）概念界定

1. 共享经济

共享经济至少包括主体、客体、客观 3个核心要素，其主体是个体对个体之间的经济行为，其客体是“闲

置资源”，其客观是“平台经济”。在掌握了共享经济的核心要素之后，本文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界定共享

经济。从广义上看，共享经济是依托共享平台（不限于互联网平台），以使用权共享为基本特征，实现对社会

闲散资源的优化再分配、再利用兼营利的模式，其本质仍是一种经济形式，互联网平台只是共享经济平台的

一种；从狭义上看，共享经济是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以用户体验为中心，以社会闲置资源为基础，个体与个

体之间通过第三方网络平台共享闲置资源的形式，可见资源的闲置是共享经济得以实现的基础，而对等个体

间的相互信任构成了共享经济的基础。无论是狭义上还是广义上的共享经济，都是由过剩产能（或闲置资

源）+共享平台+人人参与这 3种要素构成，涉及需求方（利用方）、供给方（提供方）和共享平台这三大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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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狭义的共享经济所依托的平台单指互联网平台，而广义的共享经济所依赖的平台以互联网为主的经济

平台，且其客体要素也更加丰富，不但包括闲置资源，还包括一切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和高效利用方式，实际

上广义上的共享经济模型包括狭义的共享经济模型在内。

2. 互联网金融

从我国看，不同领域专家、学者对于互联网概念认识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传统金融机构基于互

联网开展的创新业务”，即“互联网金融”与“金融互联网”之争。2015年，《关于 2015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

作的指导意见》出台之后，明确了互联网金融的定义，即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

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这一概念很好地解

决了以往学术界、实务界对互联网金融概念界定中存在的争论焦点。

（二）共享经济与互联网金融的关系分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具有条件性，即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是有一定条件的，条

件是可以改变的，也是可以创造的，事物与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也就互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因

此，在共享经济时代，要想利用共享经济来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也需要一系列必要的条件，两者之间应存

在一定的相关联系。目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对于共享经济与互联网金融关系的认识还比较模糊，没

有形成统一的观点，有学者认为：互联网金融是典型的共享经济，是共享经济的重要创新实践（和军和任晓

聪，2016）；我国共享经济保持高速发展态势（廖理和谈婧，2018）；互联网金融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发展，共享经

济才能做强做大（刘洁，2017）等。还有的学者认为：共享经济推动了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加速了互联网金融

的共享性和普惠性（石秉艳，2018）；互联网金融对共享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张子雒，2017）等。从双方的角

度看待双方之间的共生关系可知，共享经济与互联网金融之间有着极高的契合度，是相互依托的关系。

共享经济是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互联网技术进步的结果，其本质是对闲置资源的使用

及对价值的获取，即通过建立互联网平台式的连接方式，整合线下海量、分散化的闲置资源，让他们以较低的

价格提供产品或服务，达到双方受益的最大化（马兆铭，2016）。从资源配置方式看，共享经济实际上是一个

中介化和再中介化相统一的过程，共享经济平台成为供需双方的中介，帮助他们参与“比较复杂的市场经济

活动”（吴联仁，2016）。

共享经济的资源配置思想是共享经济的核心价值理念，也为经济领域的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一种全新

的思维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思想在金融领域的延伸，催生了共享金融这种金融新业态。所谓共享金融，即金

融资源的供需双方，通过基于现代互联网技术搭建的共享金融平台，实现与金融资源、类金融资源及金融服

务的直接匹配与交易的金融（王振宇，2014），它是共享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模型如图 1所示，共享

金融平台实际上扮演了金融资源供给方、需求方之间的“中介”，整个交易过程由后台数据库提供信息整合、

计算与匹配，并由第三方机构提供辅助调控，包括移动支付、风险控制与安全监管等（张新等，2017）。

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功能与互联网技术、精神有机结合所形成的金融服务模式，代表了未来金融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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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张新等，2017
图 1 共享金融的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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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和方向，它是共享金融的一种重要的表现，体现了共享金融

的理念，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它是共享金融符合当前时代发展需要的

产物（曹雯，2018），它的崛起让共享经济的实现有了现实基础（王修华

和易澳妮，2019）。互联网环境下，共享金融是一种趋势，是互联网金

融及未来将出现的新金融形式的归宿。

互联网金融属于共享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图 2），是归属于共享

金融下面的子概念，而共享金融代表了互联网金融在“互联网+”时代

的发展趋势，两者皆属共享经济范畴，从互联网金融到共享金融是一

个从初始形态到高级形态的发展过程（卢希鹏，2018）。

三、共享经济时代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机遇

（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社会融资需求强烈
自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 8次危机，其中前 6次危机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属债务危

机转化赤字型的危机，后 2次危机为外部因素，为输入型危机（温铁军，2013）。我国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果

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着全新的机遇与挑战。自 2010年以来我国 GDP累计同比实际增

速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图 3），至 2015年底持续下降趋势得到有效控制，基本实现“软着陆”，保持了经济长期

向好的基本面且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在共享经济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告别了“高投入、高增长”的“粗

放时代”，如今，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经济结构在调整过程中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不断加快，高新技术产业与创新开启新动能。

从实际情况看，在投资冲动、行动干预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我国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都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快速扩张，不少企业都面临着转型、淘汰，融资需求强烈（Belk，2014）。友金所和零壹智库发布的数据显

示，我国中小微企业融资满足度有待提高（图 4），2019年，约 70%的小微经营者的融资满足度不足 50%，由于

小微企业多为轻资产企业，自身规模小，资产总额也普遍较低，虽然融资额较小，但仍旧难以获得银行的支

持，尤其是创新型企业能获得银行支持的微乎其微，普遍存在融资渠道窄、融资量小、融资难的问题。融资方

式的贫瘠性与单调性已经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新型融资方式需求明显，而互联网金融成为解

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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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整理

图 3 2010年以来我国 GDP累计同比实际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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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友金所和零壹智库《2019中国小微企业融资融智报告》整理

图 4 小微经营者 2019年融资渠道分布（非单一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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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共享经济、共享金融、互联网金融三

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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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管体系日益完善，合规发展的基调确定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与外部环境交互性较强，其健康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做保障，如宏观环境、政

策环境等（罗顺均等，2018）。尤其是在互联网金融初始发展的阶段，由于法律、政策和监管体系都存在一定

程度的不足，外部环境的变化将对其发展带来重大的甚至颠覆性的影响。近些年来，我国互联网金融得以快

速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外部政策环境的不断优化。共享经济时代，随着监管政策的日益完善，我国

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外部政策环境仍将被持续优化，合规发展的基调确定，引导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从监管体系看，随着国家层面重视程度的提高，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及框架逐渐成熟。在以往的分

业监管体系中，存在效率低下、重复监管、空白监管和监管套利等问题，难以应对复杂的金融产品创新。随着

互联网金融合规发展提升议程及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推动互联网金融监管由分业监管转向综合监管的呼

声越来越高。由图 5可知，2018年我国互联网金融综合监管体系初步建立，以政府监管与行业协会自律相结

合的监管体系更好地适应了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其中 2017年国务院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成立，成

为我国互联网银行的最高监管机构，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主抓行业的监管协调和风险防范，推

动互联网金融的安全稳定发展；2018年 4月，原国家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成立银保监会，有助于弥补监管空

白，提高监管效率。与此同时，监管框架及体系进一步健全，明确了不同部门对于互联网金融相关业态的监

管职责，其中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负责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证监会主要负责对互联网理财、众筹的监管，而新

成立的银保监会则负责对互联网保险、网络借贷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的监管。在新的监管体系下，互联网金融

各细分领域分别有不同的监管部门，各个监管部门之间又相互协助监管，有效打破了不同监管部门间的监管

真空；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的审慎监管职能被进一步强化，同时赋予了央行制定行业重要法规草案的职责及

应对系统性风险的手段，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与审慎监管之间的协调配合，强化中国人民银行的审慎监管和

协调（姜鑫和胡艳明，2018）。


�LH=
�0��
�

K-� �-� A-�

K�-� �
�"K>


�-�GL����


��� 
�
#


���H=-1GL

�
�
-
1
�



�
-
1
�

-
	
	
B

�
�"K>

1����

A-�

�65*C �65�1 �65�L 55�C �65#CH=

K�-�

-1���

-1 ��	��

��G���	B

���

��-1�

NL�����
�
�65H=	�

��>�?9

��>�8�
��-�(�

�65H=	�-	��


-1��
�A

��
-1�3

�


��
>�8��3

��P�2,�K

E���

��-1�	B -1��L-�	�-1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 5 我国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体系一览

与以往政策相比，2018年之后的政府工作报告更多强调了行业风险防范、风险监管及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的定位，政策导向发生了明显变化。自 2014年以后，在政策红利的驱动下我国互联网金融呈爆发式增长，

但由于政策滞后、监管措施等因素，行业呈“野蛮式”的增长，安全形势依然严峻，非法集资、金融传销、P2P平
台跑路、非法交易平台等都是互联网金融犯罪的高发领域，其中网络非法集资犯罪频发，且不断向大额化、团

伙化方向发展（图 6）；同时，以网络化、无接触、地域分散为特征的新型传销频繁出现，借助于互联网、社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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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等快速发展，仅 2018年上半年监测到的金融平台

就有 3000多家；伴随着中国新一轮经济周期和金融

去杠杆政策，P2P网贷平台密集“爆雷”（指平台清盘、

提现困难或跑路），尤其是唐小僧、联璧金融等行业

内影响力较高平台的“爆雷”，一度引发了投资者的

恐慌情绪；此外，腾讯安全在《2018年互联网金融安

全报告》中指出，由于我国对互联网金融交易平台相

关监管政策的滞后性，导致互联网金融交易平台出

现了不健康的增长势头，部分平台的“擦边球”的金

融交易产品，存在较大隐患。

鉴于此，监管部门持续加大对行业的整治力度，

针对第三方支付业务、P2P网贷和股权众筹业务、互

联网金融领域广告等业务、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

理及跨界从事金融业务等互联网金融重点业态开展

专项整治工作（表 1），扭转某些业态偏离正确创新方向的局面，遏制互联网金融风险案件高发的势头。目

前，我国互联网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已得到有效控制，从最初的野蛮生长到合规发展，并正在走向成熟理性。

尤其是合规备案的来临，优质平台将因此而受益，将进一步助力行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在中央政策的推动下，各省（直辖市）地方政府依据当地互联网金融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些相应的地方

性监管整治政策，例如，北京、上海和深圳等相继出台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良性退出指引，湖北、山西等

出台了关于金融市场优化的政策（表 2）。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作为我国互联网金融发达的省市，北京、上海

和广东等针对互联网金融风险、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风险及 P2P网络借贷风险等出台了多项监管整治政

策，使互联网金融行业越来越规范，也有效保障了民众的财产安全。

表 1 2018—2020年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重点整治问题

类型

第三方支付

P2P网贷和股权众筹业务

互联网金融领域广告等业务

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及跨界从事金
融业务

主要内容

1.非银行金融机构客户备付金账户应开在人民银行或符合要求的商业银行

2.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连接多家银行系统，变相开展跨行清算业务

3.开展支付业务的机构应依法取得相应资质

1. P2P平台不得设立资金池，不得发放贷款、自融自保，代替客户承诺保本保息

2.股权众筹平台不得自筹，强化信息披露义务和股东权益保护要求

1.互联网金融领域广告不得对金融产品和业务进行不当宣传

2.未取得相关金融业务资质的从业机构，不得对金融业务或公司形象进行宣传

1.互联网企业未取得相关金融业务资质不得依托互联网开展业务

2.不得依托互联网通过各类资管产品嵌套开展资管业务，规避监管要求

3.未经相关部门批准，不得将私募发硬的多类金融产品通过打包、分拆等销售

注：数据来源为根据互联网整理。

表 2 2018—2021年地方政府出台的互联网金融相关政策一览

地区

重庆

贵州

山西

黑龙江

深圳

北京

湖北

四川

广西

江苏

上海

福建

时间

2018‐01‐12
2018‐01‐12
2021‐01‐01
2020‐03‐18
2019‐03‐01
2018‐07‐20
2020‐07‐28
2019‐03‐28
2020‐03‐09
2018‐01‐08
2019‐08‐03
2020‐08‐05

政策

《关于进一步落实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整改要求的通知》

《贵州省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实施方案（2016—2020）》
《山西省“互联网+监管”系统运行管理办法》

《网络借贷行业出清公告》

《深圳市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良性退出指引（征求意见稿）》

《北京市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退出指引（草案）》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优化营商环境重点工作方案》

《四川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在官网发布关于印发 2020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关于印发本市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实施方案的通知》

《上海市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退出指导意见（试行）》

《关于防范 P2P网贷平台非法集资风险提示》

注：数据来源为根据互联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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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全国 P2P网贷停业及问题平台原因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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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仍是“风险防范、脱虚向实”，其中正在推进的备案工作就是

推动行业合规发展的重要举措，各大平台正在严格按照整治规范与合规政策来提升平台服务质量，在一定程

度上保证了行业规范发展制度的建立（梁丽雯，2018）。与此同时，新华社（2018）指出相关监管机构与行业协

会一再强调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的重要性，多方会议关注互联网金融风险防范任务，稳步推进互联网金融风

险化解工作，具体包括部署行业检查和企业自查、允许合规机构继续经营、引导不合规机构良性退出、依法处

理严重违法违规机构、严厉打击借款人恶意逃废债行为、推进网络借贷长效机制建设、切实加强联动形成合

力等，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虽然行业发展存在一些问题，但随着行业监管政策及细则

的进一步完善，行业自律性增强，必将推动行业总体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三）理财需要和消费升级，推动行业持续变革

不可否认，用户需求是推动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的核心，有效需求夯实了行业持续增长的基础。经过多

年的发展，我国互联网金融用户规模持续扩大，2016年底已突破了 5亿人，到 2018年突破 7亿人，持续扩大的

用户数量与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都为互联网金融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势支撑，推动行业持续变革。

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契合当前社会人群结构的特征，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社

会及家庭人群结构变化将推动互联网金融业务服务模式的升级。艾瑞咨询的研究指出，未来人口出生率将

决定我国网民群体的规模（何芬兰，2016），自 20世纪 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中国互联网

的人口红利几近枯竭，但人口质量显著提高，而人口质量将在中长期决定经济增长的弹性（朱国宏和思冲，

1994）。对于中国互联网金融而言，虽然总量上的人口红利正在趋弱，但人口质量所释放的巨大需求为行业

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契机（图 7）。当前，互联网金融的消费群体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伴随着消费升级成

长起来的 80后、90后成为家庭核心群体及社会中坚力量，收入与消费水平逐渐提升，对新鲜事物的追求和消

费能力远超过上一代；同时，95后开始步入职场，消费意愿逐步释放，第一批 00后正式踏入了大学校园，让消

费步入 00后的消费新时代，在消费方式上呈现出渠道多元化、移动支付主流化的特点，在消费习惯上整体理

性但对超期消费认知较为迷茫，而 00后是被互联网影响最深的一代人，他们的成长环境、不同的文化特征

等，都对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有着很大的依赖程度，金融科技已经开始引领他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 90
后、00后这两个在数字化时代成长的群体，他们的互联网思想较为显著，互联网金融很符合他们快节奏的生

活方式和个性化的消费方式，因而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青睐，能被他们更快的接受；同时，互联网金融技术及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对社群人群的生活带来了变革性影响，尤其是对当代的年轻人，分期、白条、花呗等

信用方式已经走入了他们的生活，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社会人群机构的变化要求金融业务

服务模式需要不断升级，来满足社会主流消费群体的需求。

同时，中产阶级崛起催生消费升级，为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聚集更多的客户资源。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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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自绘

图 7 我国人口出生率及人均 GDF变化情况

106



邱书园等：共享经济时代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机遇与监管探析

指标，除了 GDP、产业水平之外，消费市场需求的成熟度和发展阶段也是一个重要维度，中国与日本、美国等

发达国家经济差距之一，就是中国还没有成熟的中产阶层消费者支撑市场的全面发展和成熟（谢荣华，

2007）。国家统计局“根据国际标准进行换算”，将家庭年收入在 6万~50万元的家庭列入中等收入群体，具备

4个特征，即以适当高于平均收入为基础，职业处于社会中等及附近职业，初步拥有大体相似的价值观及其

行为规范，生活比较富裕且收入水平、生活水平较为稳定（苏海南等，2015）。从历史上看，中产阶层是维持国

家良性运转的关键力量（刘少华，2016）。当前，中国正处于从消费升级的拐点，尚未完全摆脱投资主导型经

济，但也未完全进入消费主导型经济，然而人均 GDP的持续上升与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拉大，使得中产阶层

的消费升级值得期待。德勤的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下，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和成熟度均在迅

速地提升，目前有 8亿成熟购买能力的消费者，中产阶层超过 1亿，并且这一数字仍在持续增长中（马玥，

2017）。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2016年中产阶层消费元年到来，2017年由元年的萌芽状态住家你成为主

流”，并预言“中国新锐中产阶层将成为主流”。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类似于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

社会”（图 8），即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社会，中产阶层的规模日渐扩大，大量的工人阶级正在逐步转型成为

中产阶层，显著提高了社会消费水平，对其他阶层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李强（2016）预测，预计到 2050年我

国将完成橄榄型社会的建设。中产阶层的崛起将释放巨大的消费能力，带动中国消费市场的品质革命。中

产阶层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态度，更加符合互联网金融产品特点与服务特点，互联网金融能够满足新中产阶层

对消费、财富升值等的需求，中产阶层的崛起，意味着整个互联网金融也可能会迎来新机遇。近年来，越来越

多的互联网金融平台瞄准了中产阶层，通过量身打造适合其特点的产品和服务，释放其消费能力，让更多的

中产阶层体验消费升级和金融科技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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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李强，2016
图 8 我国“橄榄型”社会分配格局一览

四、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监管保障

现阶段，我国通过聚合共享经济场景实现垄断经营进而涉足金融领域的互联网巨头开始被逐一限制。

特别是 2018年以来，政府出台了多项促发展与强监管的政策文件，对互联网金融行业做出规范。但整体上

看，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法律法规仍旧滞后于行业的发展。促进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必须要加快相关法律

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市场准入（柳悦丰和张鑫，2015）。

（一）加强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建设

1. 进一步加强立法建设

2014年以来，在全国两会中即有代表提出互联网金融准入门槛较低，容易产生潜在风险，并呼吁完善准

入管理、理顺网络借贷等法律体系。数年来，监管领域和反垄断领域虽然有执法方面的进展和关注，但上升

到准入立法的成果还明显乏力。近年来，市场准入措施均覆盖互联网行业。2018年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发布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其中第四项便针对当前互联网领域。但从整体上看，我国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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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关于互联网金融的立法仍然整体较为滞后，加强互联网金融的准入立法是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前提。

下一步，应大力加强立法维度和层次，如完善《公司法》中对互联网金融机构性质和法律地位的认定，有助于

夯实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立法基础，在充分考虑互联网金融企业特殊性的前提下，将年度《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中有关金融和互联网领域的准入措施描述纳入《公司法》具体条款，明确互联网金融业的准入门槛，从法律上

明确准入的主体、准入的业务模式及监督管理要求等。同时，应通过立法加大对互联网金融犯罪的惩治力

度，发挥法律的震慑作用。可通过完善《刑法》条文，“互联网金融犯罪”的惩治内容，明确其为“破坏金融管理

秩序罪”，通过司法解释拓展已有罪名的涵义，增加其包容性，同时完善互联网金融犯罪入罪标准，确保刑法

适用的准确统一（李曙光，2016）。依据《公司法》《破产法》等相关规定，尝试适时出台《互联网金融准入法》，

明确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准入及包括解散、破产在内的市场退出规则，使参与互联网金融活动的机构有明确的

准入门槛、持牌经营，同时在某项互联网金融业务引发或可能引发危机时，可据此建立相应取缔制度，避免互

联网金融相关主体随意退出市场而可能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李瑞雪，2015）。

2. 大力完善部门规章制度

2018年初我国互联网金融综合监管体系的建立，为我国科学规范互联网金融的准入奠定了良好的契

机，国家层面监管体系的确立，为互联网金融行业不同业态准入制度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障。未来，中国人

民银行、证监会、银保监会等部门，应以人民银行等 10部门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

见》（银发〔2015〕221号）为依据，针对其各自所监管的具体业务制定有针对性的准入许可制度。必要时可由

国务院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直接出台专门的互联网金融准入行政法规，明确互联网金融的准入主体、准入业

务等，各部门据此制定具体的准入政策。

（二）基于普惠金融政策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
产品与服务是互联网金融业的核心价值承载，避免相关机构绕行监管要求，实施监管套利，就必须加强

互联网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审核。正如 2020年 12月对互联网存款的整治一样，互联网存款因业务逻辑存在诸

多不合规之处。互联网平台不仅提供存款产品展示，还提供可以直接存款的通道，并参与到赠送加息券、返

现奖励等活动当中。这些特殊的活动成为存款业务链上的重要一环，属于非持牌经营存款业务，所以因其可

能带来的潜在风险被监管部门“叫停”，银行与互联网平台之间的存款业务联系也被切断。事实上，大量推出

高利率互联网贷款产品的银行类金融机构，多为现行监管体系下的边缘化机构。换而言之，正规的业务经营

中没有优势，只能通过监管套利的方式获取业务，这就给正常的金融秩序带来隐患。但互联网金融具备高

效、共享、低成本、低门槛特点，在解决金融普惠性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对此，可基于普惠金融政策加强互联

网金融监管，从而使得互联网金融发挥自身优势。例如，引导互联网金融业务嵌入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建设，

一方面数字技术及相关商业模式对重塑农村金融体系是重要机遇；另一方面也使互联网金融可以谋求新的

发展空间。

（三）创新监管技术、监管模式与监管手段
1. 加快建立互联网金融业务实时监控体系

虽然近年来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在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采取了多项配套措施，但仍出现了诸多违背金融

规律的“创新”，非法集资、庞氏骗局等事件频发。究其原因，法律不完善与监管不到位是主因。所以，为适

应飞速发展的互联网金融业，保证行业合规合法发展，创新监管技术势在必行。管科技的核心是确保交易信

息的实时性和可溯性，这是快速识别潜在风险的关键。因此，可在银联、网联及信联的基础上进一步搭建国

家层面的互联网金融交易信息平台，通过汇集实时性和可溯性的交易信息，实现对互联网金融平台和交易的

实时智能监控，有效识别和控制潜在风险。

2. 完善以风险加总为基础的风控体系

金融风险的累积与暴露有一个自然过程，金融是一个风险与收益并存的行业，所以金融监管的关键在于

识别和提示风险。近年来，我国在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方面就采取了可穿透、可加总、可计量的基本思路，并提

出将互联网金融科技企业纳入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之中。所以，互联网平台如果涉足金融产品，必须自觉将相

关业务纳入监管，使风险敞口始终处于可控状态下，保证互联网金融业务平稳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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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共享经济时代来临，我国互联网金融企业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本文从共享经济与互联网金融的关系

分析、共享经济时代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机遇和监管保障，深入系统地分析了共享经济时代互联网金融发

展现状与展望。在共享经济背景下，互联网金融迎来了良好的机遇，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以互联网金融

平台主导的金融生态圈内要进一步提升我国互联网金融的价值创造，促进金融生态圈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共

同成长。为了更好地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创新，要加强监管保障，重点措施包括加强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建

设，基于普惠金融政策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同时创新监管技术、监管模式与监管手段，为进一步实现“经济

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提供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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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ra of Sharing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Supervision of Internet
Finance in China

Qiu Shuyuan，Yao Meifang，Ge Bao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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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haring economy era，financial development is a new propositi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financial internet and sharing
economy are interlaced and interpenetrated，therefore，internet finance is one of the industries most affected by the sharing economy.
The deep penetration，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and re‐innovation of sharing economy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finance enterprises. How to develop healthy is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Firstl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ring economy and internet finance is analyzed and discussed. Secondly，opportunities of China’s internet financial enterprises in
the era of sharing economy is summarized. Specifically，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strong demand for social financing and
demand‐driven growth. The regulatory system has provided a systematic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aring economy.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consumption upgrade have made the industry continue to change. Finally，in order to promot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finance，the supervision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finance in China is pointed out.
Keywords：sharing economy；internet finance；financial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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